
胃藥異常事件問答集(民眾版) 

Q1：胃藥到底發生什麼事? 

A1：近期國際間發現部分含 Ranitidine成分胃藥中，含有未預期的不純物

(亞硝胺類)，目前發生原因尚在調查中，部分國家已先採取停止供應、

暫停販售作業。 

Q2：本次發現的不純物(亞硝胺類)有什麼風險? 

A2：亞硝胺類存在於空氣、水、土壤中，另外，食用醃漬的魚或肉，於

腸胃道中也可能微量產生。亞硝胺類雖具動物致癌性，但對人類的致

癌性尚未證實。(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1:亞硝胺類不純物的致癌風險、

附件 2:環境中亞硝胺類不純物) 

Q3：食藥署的因應作為為何? 

A3：食藥署主動監測到國際藥物安全訊息後，已採取下列因應作為： 

1. 食藥署已函請所有持有含 Ranitidine 成分藥品許可證之藥商，儘

速檢驗所有效期內含 Ranitidine 成分藥品是否含有不純物

NDMA。 

2. 食藥署已依據 107 年健保申報量資料，主動抽驗使用量較高之製

劑。 

3. 為進一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食藥署已函請所有持有含 Ranitidine

成分藥品許可證之藥商，應於 108年 9月 23日前完成預防性下架

作業，待經檢驗合格並檢送相關報告至食藥署後，始得重新供應、

販賣。 

Q4：我的胃藥是含 Ranitidine成分藥品嗎? 

A4：胃藥是否含 Ranitidine成分可依產品外盒包裝或藥袋標示確認，或於

食藥署網站「胃藥異常事件資訊專區」-「含 Ranitidine藥品清冊」查



詢，亦可諮詢就診醫療機構或社區藥局藥師。 

    另外，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及權益，食藥署將於 108年 10月 18日前，

每日下午 5時於食藥署網站首頁(http://www.fda.gov.tw/)>主題專區之

「胃藥異常事件資訊專區」公布得恢復供應、銷售含 ranitidine 成分

藥品之清單與相關資訊，供各界參考。 

Q5：醫師開給我的處方箋中有含 Ranitidine成分藥品，該怎麼辦? 

A5：該藥品可抑制胃酸分泌，常用於治療如十二指腸潰瘍、良性胃潰瘍、

回流食道炎，不建議任意停藥，以免病情惡化。如果有任何疑慮，可

洽鄰近藥局藥師或回診諮詢醫師。還沒領藥的慢箋，若有疑慮，請回

醫療機構，請醫師評估開立適當藥品。 

Q6：從藥局或藥粧店購買的胃藥，有含 Ranitidine成分藥品，該怎麼辦? 

A6：請暫時不要使用，待確認經檢驗合格再使用。如果仍有用藥需求，

請諮詢藥師購買其他成分胃藥，或者就醫治療。 

Q7：食藥署的未來措施? 

A7：食藥署將持續與國際合作，快速取得最新資訊，並即時公布檢驗結

果及受影響藥品，同時透過多重管道提醒醫療人員及民眾注意。後續

食藥署將依亞硝胺不純物產生風險，挑選高風險成分優先執行抽驗，

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。 

 



附件 1: 亞硝胺類不純物的致癌風險 

  



附件 2:環境中亞硝胺類不純物 

 


